《濉溪县项目谋划“163”计划实施方案》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2025年1月4日孙进县长在濉溪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《县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明确提出“实施项目谋划“163”计划，全年新增谋划项目规模1000亿元，储备可报可批可招商项目规模600亿元，争取政策资金不少于30亿元”。县发改委按照政府工作部署进行落实，起草了该实施方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主要内容
（1） 总体原则
    聚焦重大战略、重大规划和政策导向，坚持“国家所需、濉溪所能、未来所向”并重，以更高站位、更宽视野、更大力度靠前谋划、做强储备，全力构建远近相宜、梯次接续的项目储备和滚动更新格局，以高质量项目因地制宜补齐县域短板弱项。
    （二）成立领导小组
成立以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濉溪县项目谋划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领导全县项目谋划工作，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发改委。
（三）细化工作任务
正文包括“项目谋划任务、定期会议论证、建立项目储备、项目谋划深度”四大块，将任务分解至各个镇、园区、县直部门，其中县直部门在“农林水利、交通能源、现代服务业、社会事业文化、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”五大领域合计谋划目标270亿元，储备目标155亿元，其他11个镇、濉溪经济开发区、百善示范区（南部次中心）及平台公司合计谋划目标730亿元，储备目标445亿元；（详见附件1.2）
（四）保障措施
1.加强政策支持。对于纳入谋划项目库的重点项目，优先支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，积极帮助项目进行招商和融资推介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用地指标。加强县级资金支持，列入县政府投资计划的项目，原则上从“163”计划储备库中选取。前期手续办理必要时可采用容缺办理方式支持项目资金申报。
2.保障工作经费。每年安排不少于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开展前期工作，编入发改委当年预算，前期工作经费优先保障争取到政策资金的项目，每季度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兑现一次，经费由县财政通过预算追加减方式调整到项目编制单位。（具体经费使用细则详见附件1.1）
3.严格考核奖惩。县发改委会同县考核中心建立项目谋划工作考核机制，将项目谋划工作纳入县政府目标考核，重点考核项目谋划的数量、投资额、转化率等。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项目评估、督查和评比奖励机制，每年将评选一定数量的优秀谋划项目进行通报表扬，并从前期经费中给予谋划单位一定的奖励。

